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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头

戏。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意见》，对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按照

试点先行、有序推进的原则，我国先

后组织开展了五批改革试点，推动有

经营性资产的村镇 （特别是城中村、

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 开展此项改革。

崔红志表示，农村集体经营性资

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总体进展顺利。中

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近期发布的信息

显示，截至 2020年底，全国共有 53万

个村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

作制改革。

“各地在改革中，形成了诸多富有

创新性、可推广的成果。”崔红志认

为，其一，在集体成员认定方面，很多

地方政府出台指导意见，对本地的外嫁

女、新出生和迁入人口，以及落户当地

小城镇、无城市社保人口等特殊群体制

定统一的指导性意见，保护妇女权益和

特殊群体利益。其二，以家庭为单位固

化股权。多数地方在按成员量化股权的

基础上，确股权到农户，并确定一名户

主进行登记，家庭成员之间的股权如何

分配由家庭内部协商解决。其三，多数

地方把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改革与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相结合，积极挖掘集

体土地、房屋、设施等资源和资产潜

力，推动集体经济加快发展。

在实地调查中，崔红志发现，农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改革中还存在着

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多数开展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村都设置了集体

股，有的村集体股所占的比例还比较

高，从而导致农民得到股份分红数额

较少，获得感不强。二是一些地方在

农村集体经营收益分配中，并没有按

照集体成员 （或户） 所持有的份额进

行分配，而是继续采用之前的分配办

法，股份并未成为农民集体成员参与

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三是农民

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完整权能在实现上

存在着障碍。试点地区都赋予了农民

对集体经营性资产的占有权和收益

权。但在赋予农民有偿退出、抵押、

担保和继承权这 4 项权能方面，面临

着一些障碍。

“未来应围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目标，解决改革试点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提高改革质量。”崔红志表

示，一是尊重农民群众选择，并由集

体经济组织通过公开程序决定是否设

置集体股及集体股所占的比例。二是

落实农民股份的分配权，集体经济收

益按照农民所持股份进行分配。三是

稳步放开农民股权流转范围，探索建

立成员有偿退出和有偿进入机制，从

而促进股权流动。四是完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与治理结构改

革，落实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民主权利，让农村集体成为农民自

己说了算的集体经济组织。

清产核资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基础和前提。根据中央统一部署

和要求，我国已经全面完成清产核

资。截至目前，全国共清查核实账面

资产总额6.5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3.1 万亿元、非经营性资产 3.4 万亿

元；集体资源性资产总面积65.5亿亩。

高强介绍，各地在推进此项工作

过程中，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取

得了一些制度性成果。比如，上海、

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研究出台农

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为加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提供了法治

保 障 。 江 苏 还 探 索 形 成 清 产 核 资

“5432”工作法，实行农村集体资产统

一编码规则、统一流程步骤、统一清

查报表、统一账务处理、统一数据平

台，引入专业机构和人员参与清产核

资，做到账证相符、账表相符、账实

相符，以“精准化”标准和程序破解

了清产核资难题。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清产核资过

程中最头痛、最担心的是历史遗留问

题。这些困难和挑战远远超过预期，

突出表现为权属问题和债务问题。”高

强认为，清产核资的一项重大意义在

于，解决资产权属争议、债权债务纠

纷、呆账坏账处置等历史遗留问题。

权属问题方面，主要是由于农村集体

“三资”形成时间长、跨度大、来源渠

道多、历经多次基层建制调整变化，

导致部分产权界定错乱。债务问题方

面，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债务长时间

未纳入账面核算，一些已纳入账面核

算的债务，很多进行了账外抵减、未

冲账处理，形成呆账、死账，给清产

核资带来挑战。

当然，一些地区将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作为清产核资的突破重点，取得

了积极成效。例如，上海闵行区在清

产核资过程中，凡产权关系不明晰

的，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

策，以及 《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产权

界定暂行办法》 等规定，先行理顺产

权归属关系，再予以清查，以维护集

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清产核资工作完成后，如何进一

步加强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高

强认为，应着力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

是加快集体资产监管平台建设。各地要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全面建立

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平台，提高集体

资产管理工作信息化水平。二是加强扶

贫资产管理监督。在脱贫攻坚过程中，

全国形成了巨量的扶贫资产，其中的大

部分应有序纳入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管

理。要明确资产所有权，指导村集体做

好扶贫资产的会计处理、评估量化等工

作，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值并长期发挥

效益。三是创新会计委托代理模式。要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完善会

计核算模式，稳步提升会计核算的独

立性和专业化水平。四是探索推进财

务核算“分账管理”。健全以财政投入

为主的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

机制，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

合法权益，促进集体经济多种形式发

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

底清账明亮家底

随着城乡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当前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还

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张正河说，各

地设立了不同级别的交易中心，但各主

体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仍然不高。目前的

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大部分市场化运作程

度较低，并且交易信息推送范围、推送

渠道狭小，尚未形成“请进来、走出

去”的“大流转”格局。

张正河表示，一方面，农村集体产

权交易内容有待丰富。对各地农村产权

交易所调研发现，成都和重庆农村产权

交易以农村建设用地交易为主，武汉、

山东齐鲁农村产权交易所以农地经营权

交易为主，湖北襄阳社会资本投入建立

了市场化的农村产权交易所，湖北省几

乎所有市县都已建或在建农村产权交易

所。交易主要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

农用地。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交易

主要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指标交

易。随着市场和业务的不断完善，各地

交易所开始拓展包括资产评估、法律服

务等配套服务，逐步向融合以上服务为

一体的综合平台迈进。

另一方面，农村集体产权交易水平

发展不平衡。调研发现各省份农村集体

产权交易发展水平不一，发展水平较好

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沿线和东部

沿海省份，这些省份也是集体资产交易

量较大的地方。北方和西部省份交易水

平发展相对较差，省一级的农村产权交

易所建立数量较少。农村集体产权交

易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和事后监管方面，

缺少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担保体系和

信息、产权查询系统，缺乏相应的便捷

服务机构和市场风险应对措施。

张正河建议，要丰富平台信息，优

化运行机制。各地区可依托县乡完善的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这一平台，做好产权

入场登记、公开发布公告信息、组织招

标投标 （挂牌、拍卖）、收集交易信

息、开展产权交易鉴证等服务，让大批

农村闲置资产通过平台交易进入市场，

促进产权交易市场的活跃和繁荣。

同时，丰富交易内容，提升管理水

平。农村集体资产内容丰富，包括资源

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

资源性资产包括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等，经营性资

产包括用于经营的房屋、建筑物、机器

设备、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等，非经营

性资产包括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等方面的资产。这一庞大的资产内

容，通过确权、分配、运营将产生极高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多地实践都证明，管理好农村集体

资产，有利于巩固壮大集体经济，为产业

发展提供经济支撑，有利于深化农村改

革，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要素准

备。通过农村集体产权交易，能够有效

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唤醒农村沉睡资源，

激发农村生产要素的活力。”张正河说。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正河：

构建大流转格局

“农业农村部等指导各地稳步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发挥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在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

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作

用，不断强化政策支持，积极引导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模式和机

制，取得显著成效。”刘俊杰表示，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盘活用好农村

资源资产，补齐农村经济发展短板，引

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效途径。

刘俊杰介绍，各地不断创新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思路，积极发展土地合作、

资源开发、生产服务等多种联合与合作

形式，拓宽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效路

径。贵州、安徽、陕西等欠发达地区，

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将“四荒”地等资源入股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将财政项目资金、扶贫资

金等转变为集体成员股份，使农民群众

更多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江苏、浙

江、广东等发达地区，通过物业经营、

抱团联合等方式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刘俊杰建议，进一步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要从以下四方面发力。

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

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性质和法律地

位，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法人资

格，有序进入市场开展经营活动。健全

集体“三资”管理和财务制度，强化监

督，提高集体“三资”使用透明度。

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

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创新发展载体和

手段，有效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要素，走

产业带动、政策驱动、多方联动等多元

化、特色化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

子。探索集体经济组织以自主开发、合

资合作、投资入股和就业参与等方式发

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探索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机制。深入

推进承包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

基地等方面改革联动，鼓励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

下，通过出租、联营、入股等多种形式

流转使用耕地。完善城乡要素市场，引

导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

向农村有序流动。

强化对新型集体经济的政策支持。

制定完善和推动落实支持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农业、土地等政策措施，加

强政策衔接配套。建立健全社会资本支

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有序引导城

市和工商资本下乡，开展村企对接、合

作开发。鼓励有资金、有理念、有技

术、有情怀的返乡入乡人员和专业人才

参与集体经济项目。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改革试验研究

室副主任刘俊杰：

集体经济“壮筋骨”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组织与制度

研究室主任崔红志：

赋予农民自主权

日前，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在安徽凤阳县

小岗村召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深化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能完整、保护严

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围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中的确权、赋权、活权、用权等话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图① 安徽凤阳小岗村掠影。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图② 河南省沈丘县周营镇孔营村，大型联合收割机忙碌在金黄色的麦田。

谢辛凌摄

图③ 江西新余仙女湖区河下镇平川村食用菌种植生产线。 邓 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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